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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阴市中强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补偿 

的进展公告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4 日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强科技业绩承诺补偿暨定向

回购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相

关事宜的议案》。公司于 2017 年度完成收购江阴市中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强科技”）100%股权事项。鉴于中强科技未完成业绩承诺，根据周伟洪的

承诺，周伟洪应向公司进行业绩承诺补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中强科技业绩承诺补偿暨定向回购应补偿股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58）。现将中强科技业绩承诺补偿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 

 （一）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7〕

115 号）、《关于浙江红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江阴市中强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

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8〕3061 号）和《关于江阴市中强科技

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9〕5121 号），中强科

技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合计 

承诺的净利润 3,500.00 7,000.00 9,450.00 19,950.00 

实现的净利润 4,121.51 4,196.83 -2,191.72 6126.62 

盈利完成率 117.76% 59.95% -23.19% 30.71% 

 注：表中净利润均为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强科技 2016年至 2018年承诺实现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不低于 19,950 万元，实际实现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 6126.62万元，未完成利润为 13,823.38万元，盈利完成率为 30.71%，

未完成业绩承诺。 

 （二）业绩补偿方案 

 在任一考核期间，若中强科技期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期间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的，将由周伟洪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如下： 

期间应补偿金额=中强科技期间累计净利润差额 13,823.38 万元/中强科技

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19,950万元*本次交易中中强科技 100.00%股权的交易对

价 105,000 万元=72,754.60万元 

 由于周伟洪无法如期进行现金补偿，经周伟洪本人同意，公司将以 1.00 元

的价格向周伟洪定向回购并注销 55,189,548 股股份。公司将依照前述 30 个工

作日届满后的首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收盘价计算 55,189,548 股股份价值，与应

补偿额的差值部分，公司将继续要求周伟洪履行补偿义务。 

 

 二、业绩承诺补偿进展情况 

 （一）现金补偿进展情况 

 根据《中强科技盈利补偿协议》以及承诺，周伟洪应承担的期间补偿金额应

在 2019 年 6 月 12 日之前履行完毕。截至目前，周伟洪未向公司支付现金补偿，

亦未确认相关支付安排。 

 （二）股份补偿进展情况 

 因业绩补偿主体周伟洪所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份已办理质押，公司暂无法回购。 

 单位：股 

业绩承诺主体 应补偿股份数量 持有限售股股份数量 质押限售股份数量 

周伟洪 55,189,548 55,189,548 55,189,548 

 公司已督促周伟洪尽快解除所持股份的质押，并在股份解除质押后，立即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及办理业

绩承诺补偿股份的回购及注销手续。同时，公司继续督促周伟洪就业绩承诺补偿

事宜给出明确的计划和时间安排以尽快完成支付现金补偿。未来公司不排除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合同等所赋予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依据《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实际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